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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商品零售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增訂 

       經濟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1之規定，公布〈綜合商品零售業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以促使因經營關係而保有大量個資之綜合商品零售業投

入人力、技術及成本，落實保護民眾個人資料之責任。該辦法於 112 年 8 月 1 日發布施行，

業者應於本辦法發布施行之日起 6 個月內完成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之訂定。按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48 條2之規定，未按同法第 27 條與管理辦法之規定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者，將面臨最高一千五百萬元之罰鍰。 

一、規範對象 

（一）依公司法、有限合夥法或商業登記法登記者 

  凡是依公司法登記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無限公司；依有限合

夥法登記之有限合夥；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合夥或獨資，均可能係本辦法得適用之

對象。 

（二）綜合商品零售業 

  本辦法所稱綜合商品零售業，係指從事以非特定專賣形式銷售多種系列商品之零

售店，如連鎖便利商店、百貨公司及超級市場等。至於銷售單一系列商品之零售店及

汽車百貨之零售店，不在前開適用之範圍。 

（三）資本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 

  所稱資本額，在有限公司、無限公司或兩合公司係指資本總額；在股份有限公司

係指實收資本額；在有限合夥係指實收出資額；在商業係指資本額。符合此要件之事

業，其個人資料管理之風險將因其規模而升高，有特別予以強化規範之必要。 

                                                
1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 

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前項計畫及處理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2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8 條第 2 項與第 3 項：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者，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其情節重大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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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招募會員或可取得交易對象個人資料者（或受經濟部指定者） 

二、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機制重點簡介 

  綜合商品零售業者應按本辦法之規定，按其規模大小採取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施，

制定安全維護計畫以防止個資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按本管理辦法第 6

條之規定，安全維護計畫中應載明以下事項：一、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

管理程序。二、個人資料之範圍。三、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四、認知宣導及教

育訓練。五、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六、設備安全管理。七、資料安全稽核

機制。八、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九、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十、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方案。以下就本法之安全維護機制重點予以簡

介： 

（一）業者應配置人員專責負責該計畫之規劃與執行，訂定相關之人員管理措施，以

及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計畫3。 

（二）業者蒐集個資時，應向當事人履行其依個資法所負擔之告知義務；業者利用個

人資料為行銷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綜合商品零售業者之登記名稱及個人資料來源4。

（三）業者初次利用個資為行銷時，提供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拒絕行銷之方式，並支

付所需費用；若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拒絕接受行銷，即應立即停止利用5。 

（四）蒐集個資應有其特定之目的，業者應確認之並定期清查所蒐集之個資是否合於

該特定目的之必要性，就非屬該特定目的或特定目的消失、期限屆至而無保存必要之

個人資料予以刪除、銷毀、停止利用等其他適當之處置6。 

（五）為因應資料外洩事故，應完善處理個資之設備安全管理，並訂定相關事故之預

防、通報及處理機制、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稽核機制與訂定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

證據保存之措施7。 

（六）關於事故預防、通報及處理之機制，其中應包含業主應於發現事故起 72 小時內

通報主管機關；查明事故發生原因與損害狀況，並通知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檢討

缺失，並訂定預防及改進措施8。 

（七）綜合商品零售業者之業務終止後，對其保有之個人資料應視情況採取銷毀、移

轉、刪除、停止處理獲利用等妥善處置，並就此些行為留存紀錄保存五年9。 

                                                
3
 參照綜合商品零售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9 條與第 11條。 

4
 參照同前註管理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 

5
 參照同註 3 管理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 

6
 參照同註 3 管理辦法第 7 條。 

7
 參照同註 3 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與第 15 條。 

8
 參照同註 3 管理辦法第 12 條。 

9
 參照綜合商品零售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 16 條。 


